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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當代社會結構與價值觀快速轉變，

傳統意義上的「家庭」型態已不再侷限於

一男一女的血親或法律婚姻關係，而演變

為更包容多元的互助網絡。隨著人口老化

與LGBT+社群可見度的提升，學界與實

務界逐漸關注LGBT+老年人在生命晚期

所面臨的結構性壓迫與挑戰（Fredriksen-

Goldsen, 2011），本文以多元性別中的

跨性別群體為分析主體，在長期照顧領

域裡，跨性別家庭照顧者（Transgender 

Family Caregivers）作為這種多元家庭形

式的重要一員，卻長期被主流研究與政策

忽略。本文將以綜合文獻敘述方式，探討

跨性別家庭照顧者所面臨的挑戰與制度盲

點，提出未來對家庭意義的再想像與政策

建議，作為長照體系與社會工作實務的反

思與前瞻。為全面探討跨性別與家庭照顧

之交集，本文採廣義「跨性別家庭照顧

者」定義，包含兩類情境：（一）跨性別

身分之照顧者：指以跨性別、變性或非二

元等性別認同自我認同，且在家庭或社區

中提供長期照顧（例如照顧高齡、失能或

慢性病親屬）之個人；（二）為跨性別家

庭成員提供照顧之照顧者：指其照顧對象

為跨性別者，而照顧者本身無論其性別認

同為何（例如照顧跨性別父母、伴侶或家

人）。

一、研究現況與文獻缺口

近十年來，跨性別議題在國際學術

界的關注度快速攀升，研究主題逐漸從性

別認同與醫療照顧拓展至心理健康、社

會支持以及政策影響等層面（Olson et al., 

2016; Goulding et al., 2024）。然而，當視

角轉向跨性別者所依賴的核心支持體系

時，若跨性別者成為家庭照顧者或被照顧

者，他們扮演著何種角色？又面臨哪些獨

特挑戰？針對這方面的研究與探究卻極少

重塑家庭的邊界—跨性別
家庭照顧者於長期照顧體系

中的困境與回應

黃建雄



社區發展季刊　192 期 中華民國 114 年 12 月306

專題論述

出現在主流的論述當中，這一缺口不僅凸

顯學術與實務回應之間的落差，也反映出

跨性別家庭照顧者長期處於研究與政策邊

緣的真實處境。

Olson等人（2016）在其研究中指出

在性別認同上獲得支持的跨性別兒童，其

憂鬱和焦慮程度與發展常模相當，然而該

研究雖以受照顧的青少年為採訪對象，卻

未對作為支持來源的父母或照顧者進行系

統性的訪談，亦未評估他們在照顧負荷

與資源需求方面的具體經驗（Olson et al., 

2016）。Grant 等人（2011）所發表的全

國跨性別歧視調查報告（NTDS）則深入

探討跨性別者在醫療保健領域面臨的多

重歧視與障礙，該報告指出近28%的受訪

者因害怕遭受歧視而延遲就醫，19%曾因

跨性別身分而被拒絕治療，另有50%認為

醫療提供者對其健康需求缺乏足夠理解

（Grant et al., 2011）。然而，該報告仍未

對家庭支持如何影響跨性別者的就醫意願

進行深入剖析，也缺乏對跨性別家庭照顧

者在法律協助、醫療協調與社會支持網絡

中實際需求的探討。

另外，若跨性別者同時身為父母，

其親子互動亦對子女心理適應產生深遠影

響，研究顯示，子女對父母性別轉換的接

受程度隨年齡與發展階段而異，而家庭成

員間，特別是手足的理解與支持，常被視

為跨性別父母的重要支持來源（Grossman 

et al., 2011; Singh & McKleroy, 2011）。整

合這些研究發現可知，跨性別家庭的適應

歷程並非線性發展，而是一場動態的互動

過程，其中充斥著否認、憤怒、悲傷等情

緒，最終才能邁向接納與共融。

基於此，人本與系統觀點並存的實務

建議逐漸浮現，相關研究倡議心理健康專

業人員與家庭治療師應強化對性別多元的

自我覺察，批判性檢視自身內在的性別假

設，並持續投入文化敏感度與跨性別肯認

的持續學習；此外，亦需要發展靈活而具

包容性的家庭支持策略，以協助跨性別家

庭照顧者在法律協助、醫療協調與社會支

持網絡建構方面獲得實質支援，進而提升

整體照顧品質（Hendricks & Testa, 2012; 

Shipherd et al., 2019）。如此才能真正填

補跨性別家庭照顧者在研究與實務上的

盲點，並促進長期照顧體系中的平等與尊

嚴。

回顧國內針對跨性別者的諮商研

究，多以性別認同發展為核心，較少從家

庭與系統觀視角切入。謝秋芳與趙淑珠

（2014）指出，跨性別者的現身經驗與同

性戀者不同，前者關涉性別認同而非性傾

向，其現身往往透過外貌表現而非單一宣

告完成，亦容易面臨家庭排斥、社會偏

見、甚至制度性壓力如兵役與就業歧視，

這些處境與家庭系統之間常形成交互影

響，父母可能經歷失落、自責與否認；伴

侶則可能感受到背叛與羞恥等複雜情緒。

目前雖有性少數相關的非政府組織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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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進行多元性別族群所面臨挑戰與困境的

調查工作，例如臺灣同志諮詢熱線於2023

年所進行的調查，聚焦於同志與家庭照

顧，當中包含自我出櫃經驗與心理適應狀

況（喀飛、楊智鈞，2023）。然而，針對

其家庭成員，特別是在照顧者角色上的現

況與需求，相關研究仍屬有限，國內針對

跨性別群體的研究與政策關注，至今仍存

在顯著的不足與斷層。

二、政策視角下的分離與邊緣化

在國家層面，長期照顧政策通常以

「核心家庭」（Nuclear Family）為設計

基礎，隱含順性別異性戀與血緣或婚姻認

同的框架，未能反映現代社會日益多元的

家庭結構（Westbrook & Schilt, 2014）。

這種制度化的分類不僅簡化了政策目標與

服務對象的界定，也在實務操作中產生

多重排斥效應。首先，跨性別家庭照顧者

在登記申請時，面臨「關係證明」的硬性

規定，需提交法律婚姻證明或血親關係文

件，然而跨性別伴侶往往因性別變更法令

尚未完善（註1），需要額外走法院認證程

序，甚至可能面臨醫院、社福單位對同性

或跨性別關係的質疑與歧視。

其次，在資源分配與評估流程中，評

估量表預設照顧者年齡、性別與家庭狀態

無須特別登記事項，並未包含性別認同、

性傾向或自選家庭支持網絡等敏感向度，

使跨性別家庭照顧者不得不在申請表格中

隱匿其真實身分，以免影響評估結果與補

助名額。這種「隱匿策略」雖暫時性地維

護個人資訊隱私，卻也剝奪了照顧者爭

取服務與資源的機會（Austin et al., 2019; 

Nadal et al., 2016; Rood et al., 2017; Singh 

et al., 2011）。

第三，政策參與及決策過程仍以政

府主導為主。與國際經驗相比，許多國家

已設立多元性別族群的政策諮詢平臺，

以確保政策更具包容性與回應性（Kahn 

et al., 2017;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 

n.d.）；但在臺灣，長照政策多由政府部

門主導，衛生福利部自106年起推動之

「長期照顧十年計畫2.0」即為中央主導

的整體規劃，長照2.0明訂服務架構、服

務項目與對象擴張，並透過區域長照管

理中心執行與地方協力（衛生福利部，

2016）。回顧過去政策施行，可發現對於

長期照顧的政策取向，仍然缺乏多元性別

乃至跨性別家庭照顧者社群的參與，在設

計服務與給付時，仍常以傳統家庭照顧體

系作為重要承接點與支持，在使政策推動

過程缺乏真實現場的回饋與修正（鄧筑媛

等人，2023；黃榮源、陳郁函，2020；黃

龍冠、楊培珊，2021；洪宏，2022）。此

種決策閉環，缺乏交織性觀點的參與，導

致政策推動過程中無法有效反映跨性別家

庭照顧者的處境與需求，可能加深其對制

度的不信任與疏離感，並阻礙友善制度的

形成（Williams et al.,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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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公共衛生與照顧服務宣導資訊

亦未能充分落實多元倡議。長照2.0下的

宣傳手冊、網站與培訓教材，皆以異性戀

核心家庭作為範例，未見對跨性別、同性

或其他非典型家庭的友善指引，使跨性別

家庭照顧者在尋求資訊時感到疏離，進而

降低服務使用意願與參與度。

綜合國內外文獻觀察可知，跨性別家

庭照顧者處於雙重邊緣的位置：一方面，

他們未被納入傳統長期照顧體系所預設的

高齡或身心障礙照顧者類型中；其跨性別

身分亦常被性別與社會研究視為次要議

題（Vipond, 2015; Shipherd et al., 2019；

鄧筑媛等人，2023；黃榮源、陳郁函，

2020；黃龍冠、楊培珊，2021；洪宏，

2022），未能成為學術關注的核心，結果

使跨性別家庭照顧者成為規範之外的隱形

弱勢群體。

三、臺灣長照2.0中的性別假設與制度

盲點

雖然《長期照顧服務法》第一條第二

項已明文禁止以性傾向或性別認同歧視，

但在長照2.0落地過程中，多數方案設計

仍未突破二元性別與異性戀家庭框架。以

居家服務為例，申請者需提交戶籍謄本做

為「同住親屬證明」，跨性別伴侶若未完

成戶籍性別變更，造成證件性別與實際認

同不符，必須透過法院調查程序，並附加

醫師證明，才能證明其照顧資格，這一繁

複流程不僅耗時、耗費經濟成本，也對本

就焦慮的照顧者帶來二次傷害。

在補貼與照顧假制度方面，長照2.0

提供的失能照顧津貼與照顧假政策，明定

申請身分為法律婚姻關係中的配偶或直系

血親。跨性別伴侶或長期同居夥伴因非法

律婚姻，未符照顧假申請資格，只能透過

事假、特休或非正式協商方式請假照顧，

不僅無法享有法律保障，亦面臨就業歧

視與職場不穩定問題（Bradford & Syed, 

2019; Hendricks & Testa, 2012）。

此外，長照服務的相關評估量表中

缺乏對「性別認同支持度」的考量，往往

依照身心障礙程度與經濟條件排定服務優

先順序，並未評估照顧者所需的性別友善

環境，如首選性別代名詞、私人空間安

排、性別表達自主等（Nadal et al., 2016; 

Austin et al., 2019）。這使跨性別家庭照

顧者與被照顧者在日常互動中，不得不反

覆釐清身分與需求，增加了雙方的情緒負

擔。

最後，長照服務觸及的社區層面，

缺乏針對跨性別族群的社區照顧網絡。雖

有部分NPO或社區里辦公室嘗試設置多元

性別友善服務站，但多因缺乏經費與政府

支持，難以持續運作。此外，部分地方政

府在長照中心或日間照顧中心的設計與運

營中，未能將性別友善納入硬體與人員配

置，例如未設獨立衛浴或隱私空間、未對

工作人員進行性別敏感度培訓，導致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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別家庭照顧者在使用服務時遭遇尷尬或歧

視情形（Gridley et al., 2016; Pampati et al., 

2021）。過去行政院委託鄧筑媛等人進行

的多元性別生活狀況調查結果也顯示，跨

性別者於所有LGBT群組中遭遇到歧視、

暴力與騷擾的比例最高，其憂鬱、焦慮

等負面心理健康狀況的分數也是最高，在

該調查也發現這些歧視的狀況有部分是來

自醫療現場，最常見歧視的態樣是不當的

好奇心或評語（鄧筑媛等人，2023）。這

些在社區醫療與照顧的制度設計盲點，顯

示臺灣長照2.0尚未充分考量跨性別家庭

照顧者的實際需求，需從立法、流程、培

訓、評估指標與社區支持等多面向進行根

本改革。

貳、他山之石：國際長照體系
中的性別包容實踐比較

在全球多元化家庭與性別認同議題

持續升溫的情境下，幾個先行國家的長期

照顧體系已陸續納入跨性別家庭照顧者需

求，並形成從法制、政策到臨床與職場的

多層面協作機制。以下比較美國、加拿

大、澳洲與英國四種模式，從中探討可供

臺灣借鏡之要點。

一、自選家庭與專業整合：美國跨性別

家庭照顧者支持政策的多層級協作

美國聯邦制下，州政府在職場照顧假

與家庭照顧政策上扮演關鍵角色。加州於

2022年9月通過Assembly Bill 1041，並於

2023年1月1日生效，將原先僅限「直系血

親或婚姻關係」的家庭成員定義，擴大納

入Designated Person可為伴侶、朋友或其

他選擇家庭成員，並賦予其最高12週的職

位保留假與帶薪病假權利。此修法以立法

形式肯認「自選家庭」之合法性，從結構

性層面消融跨性別家庭照顧者因非傳統家

庭型態遭排除在外的障礙。這項改革具有

結構性正義（Structural Justice）意涵，賦

能跨性別家庭在職場與照顧體系中獲得等

同待遇，並在中觀層面與企業人資或工會

合作，推動職場友善訓練與支持機制。

在地化實務方面，紐約州老年事務

辦公室於2024年6月推出《LGBTQ+長者

資源指引》，強調需要建置「地方政府

X社區組織X跨性別家庭」之間的互動網

絡，透過設立專屬諮詢窗口與社心支持團

隊，並定期以問卷蒐集長者及其照顧者之

需求與滿意度，作為政策滾動式更新之

依據（New York State Office for the Aging, 

2024）。此外，醫療與長照機構層面亦不

容忽視，Grasso等人（2019）提出，長期

照顧機構應納入系統性性別敏感度訓練

（Gender Sensitivity Training），並透過

更新電子健康紀錄（EHR）以完整記錄使

用者之選擇姓名與代名詞，其文章強調必

須透過系統性培訓與介面設計，才能在

臨床與機構層面落實跨性別友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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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2019）更

於其政策決議中明示，所有醫療照顧系統

應將LGBTQ+病患之姓名與性別偏好納入

核心資料欄位，並將此納入專業人員持續

教育（CPD）之指標，確保跨部門間知識

與態度的轉化，讓所有醫事人員都能理解 

LGBTQ+ 病患的需求，並在臨床決策與

照顧流程中同步改變。

二、從人權法制到社區參與：加拿大建

構性別友善長照的策略

2017年6月19日加拿大C-16法案獲得

皇家賦予並即時生效，正式將「性別認

同或表現」納入《加拿大人權法》第3(1)

條的受保護類別，在法律層面奠定了跨

性別者免於歧視的基石（Canadian Human 

Rights Act, 1985/2024）。C-16法案的通

過，是加拿大在全球範圍內首屈一指的

「性別認同或表現」人權保障措施，除了

是立法形式上的突破，亦蘊含結構性正義

之意涵。

其後安大略省R a i n b o w  H e a l t h 

Ontario 於2021年3月發表《LGBT2SQ 

Seniors》，強調在長期照顧機構的評估

與照顧計畫制訂過程中，必須定期邀請

2SLGBTQI+長者與其照顧者參與焦點團

體，並透過質量並重的方式，評估其對現

行服務之滿意度及需求（Rainbow Health 

Ontario, 2021）。這種反壓迫實務（Anti-

Oppressive Practice）與互利共創的方法，

成為將法律承認轉化為在地服務的關鍵步

驟。

在具備法制基礎與社區回饋機制

的基礎之後，加拿大政府於2022年推出

Federal 2SLGBTQI+ Action Plan，並透

過跨部會合作架構，推動性別多元平權

（Government of Canada, 2024）。該計畫

採分層協作模式，在宏觀層面，由政府跨

部門制訂整體政策方向與資源配置；中觀

層面則透過與各省與地區政府協調，因應

地方差異調整施行策略；微觀層面則交由

社區組織、LGBTQ+團體及長照服務提供

者等實際執行，落實實務工作流程與文化

轉型。 

三、制度認證與社群賦權：澳洲多元性

別照顧政策的共構實踐

澳洲衛生部於 2 0 1 3年正式發布

National LGBTI Ageing and Aged Care 

Strategy，此策略涵蓋「文化敏感度」、

「社群參與」、「教育訓練」、「監

測評估」等面向（Department of Health, 

Australia, 2013）。該策略的核心在於跨

部門合作與社群賦權，藉由政府、NPO、

學術單位與跨性別社群共同參與規劃與決

策，降低單一部門推動所可能產生的標籤

化與排他性。其中更是將LGBTIQ+（包

括跨性別）族群正式認定為「特殊需求群

體」（Special Needs Group），這項認定

要求長期照顧服務提供者在提供服務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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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考量到這些群體的特定需求，並採取

措施確保他們獲得公平、適當且具文化敏

感的照顧。

G L H V @ A R C S H S於2 0 1 6年發行

Rainbow Tick Guide to LGBTI-inclusive 

Practice，隨後由  Quali ty Innovation 

Performance（QIP）推動Rainbow Tick 

認證機制（GLHV@ARCSHS, La Trobe 

University, 2016）。此為一項自願性質的

第三方認證制度，通過評估的機構可獲頒

Rainbow Tick標誌，並被鼓勵定期進行自

我檢視，以確認其政策、員工訓練與服務

流程是否真正體現性別敏感度與反歧視精

神。

從外，ACON 和 Silver Rainbow 等民

間組織在政策倡議與推動中扮演關鍵角

色。這些組織不僅定期舉辦工作坊、提

供教育訓練，更作為社群與政府之間的

橋樑，將基層的聲音和需求帶入政策討論

中，例如發布LGBT+族群相關的研究報

告、實務工作指南，對政府政策的形成和

執行具積極影響。舉例而言，澳洲雪梨

的The Albion Centre及T150服務，就是由

ACON支持並與政府合作設立的專門為跨

性別者提供整合醫療與支持的服務中心。

四、制度規範與文化回應：英國長照體

系中的跨性別照顧實踐

英國自2010年Equality Act 2010頒布

後，英國在立法層面便明確將性別認同納

入其受保護類別，賦予所有因性別認同或

性別表現而可能遭受歧視的個人以法律保

障（Equality Act, 2010）。然而，僅有法

律框架並不足以落實包容性照顧，若不

結合具體的監管與鼓勵措施，跨性別家

庭照顧者在長期照顧與醫療環境中仍可

能面臨被忽視或誤解的風險。隨著LGBT 

Action Plan於2018年發布，英國政府進一

步要求 Care Quality Commission（CQC）

將  LGBTQ+ 需求納入成人社會照顧與

精神科病房的評鑑指標（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2018）。CQC自此在對

各類養護機構進行評鑑時，必須有系統性

地檢視其是否落實「包容性照顧」的原

則，包括工作人員對跨性別住民的尊重、

個人首選性別代名詞的登錄，以及在醫療

與社會照顧中避免任何形式的刻板印象或

歧視。

在行業自律方面，Skills  for Care 

於2 0 2 2年推出之L G B T Q +  L e a r n i n g 

Framework  for  Working  wi th  Older 

P e o p l e，結合社會工作理論與實務經

驗，邀請來自高齡照顧、性別研究以及

LGBTQ+社群的學者與工作者共同擬定了

十九項關鍵主題，內容涵蓋跨性別與非二

元人士在健康與福祉、個人化照顧、文化

肯認實務，乃至於領導與服務發展等層面

（Skills for Care, 2023）。此框架將「尊

重住民之首選性別代名詞」、「理解跨性

別者歷經之社會創傷」等核心概念，更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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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象化的變成各系統工作者可操作的目標

與作法，並透過持續專業發展（CPD）課

程予以評估認證。

自2019年起，非營利組織Opening 

Doors London 便率先發起了Pride in Care

認證計畫，對願意參與的長期照顧機構進

行外部評鑑與認證。該標準旨在鼓勵機構

在政策、員工訓練與服務流程中落實對 

LGBTQ+ 住民的尊重與包容，評鑑內容

包括政策與程序檢視、員工態度與培訓、

使用者經驗回饋與實地評估；通過評鑑者

可獲得 Pride in Care 標章（有效期通常為

三年），此一外部標章被 Care England 等

機構認可，與政府監管機制形成互補，並

協助消費者、社工與家屬辨識提供包容性

服務的機構。Pride in Care亦要求參與機

構必須持續在三大範疇展現成效：其一，

機構的政策中必須明載禁止因性別認同或

表現歧視任何住民或照顧者；其二，對照

顧人員進行定期的性別敏感度培訓並透過

督導機制追蹤成效；其三，建立使用者自

主登錄機制，例如紀錄住民或照顧者之首

選性別代名詞。

參、國際經驗對臺灣的啟示與
具體建議

基於美國、加拿大、澳洲與英國在

長期照顧體系中對跨性別家庭照顧者之政

策與實務布局，本文提出對臺灣之具體建

議，期許能協助跨性別家庭照顧者在臺灣

長照體系中獲得制度性保障以及文化尊

重。

一、法制層面：修訂《長期照顧服務

法》，納入「自選家庭」與「同居

伴侶」之規範

（一）結構性包容與法律承認

跨性別家庭照顧者常因「家屬身分」

之傳統定義而被排除於照顧政策之外，這

構成一種結構性歧視。借鑑加州Assembly 

Bill 1041之修法經驗，建議臺灣在修訂

《長期照顧服務法》及相關法規時，必

須將「家庭成員」之定義擴張至「由被照

顧者指定、與其具有情感支持及實質照顧

功能之自然人」。換言之，「自選家庭」

（Chosen Family）與「同居伴侶」，無論

是否具有婚姻或血親關係，皆應取得與直

系親屬等同的服務權利，包括但不限於居

家服務機會、住宿型機構入住資格、照顧

假（含職位保留假與帶薪病假）及相關補

貼。此一修法路徑不僅是對個人選擇權的

尊重，也符合人權基礎取向，將「性別認

同或表現」納為不可歧視之依據。

（二）簡化申請流程與文件驗證

修法本身不能落於文字的表面，需

進一步釐清配套措施，避免再度因「證件

不足」或「關係認定」繁瑣程序而產生二

次排除。具體而言，建議居家服務申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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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照顧假申請表增設「自選家庭照顧者姓

名與關係」欄位，由被照顧者與指定照顧

者共同簽署情感關係聲明，無需再提供血

緣或婚姻證明；保險理賠、補貼核發等流

程，亦宜以身分自證為主，並允許社工或

社區服務單位予以協助佐證，從而消除歧

視障礙並提升可及性。

二、機構層面：推動「多元家庭友善長

照標章」，結合性別敏感度培訓與

系統改造

設立第三方認證機制，透過外部標

準審核，能促使長照機構主動承擔包容

多元家庭的責任。借鏡澳洲Rainbow Tick

及英國Pride in Care之作法，建議中央與

LGBTQ+社群組織合作，設立「多元家庭

友善長照標章」的認證機制。此標章需涵

納以下四個面向：

（一）組織政策承諾

機構必須制定明確之反壓迫政策，包

括不得因性別認同或性別表現而拒絕任何

住民、照顧者或員工之服務或聘用；並將

此政策內化於管理手冊與服務契約，作為

督導依據。

（二）性別敏感度教育

機構必須為全體員工（含護理師、

照顧人員、行政人員）提供一定時數之

基礎培訓，內容涵蓋跨性別社群概念、

首選性別代名詞使用原則、文化安全

之實踐要點，以及創傷知情（Trauma-

Informed）。此項培訓若與社工在督導場

域中相互呼應，可透過案例研究、角色扮

演與反身書寫等策略，強化實務者對微

歧視（Microaggression）現象的辨識與干

預。

（三）系統化資訊科技改造

機構應於電子健康紀錄（EHR）系

統中新增「首選性別代名詞（Personal 

gender pronouns）」欄位，並確保該資料

能自動套用於所有住民檔案、醫囑通知、

社工報告與住民之相關文書，以減少錯

稱對跨性別家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之二

次傷害。此一做法可對照英國CQC於成

人社會照顧評鑑中之「尊重住民個人身

分」指標（Government Equalities Office, 

2018）。

（四）定期評鑑與成效公開

認證後須每三年對通過之長照機構進

行評估，檢視其在政策執行、員工訓練、

住民與照顧者滿意度等方面之具體表現，

並將評鑑結果及機構改進報告予以公開。

此一透明機制除了營造示範效應，也使服

務使用者、家屬及公眾得以監督，促使長

照體系形成「正向競爭」與「持續改善」

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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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策推動與社群回饋：建構跨層級

之協作

（一）中央牽引與多元參與

加拿大《2SLGBTQI+行動計畫》之

成功經驗（Government of Canada, 2024）

在於建立聯邦與省／領地（FPT）之間之

協商機制，並透過省級工作組（如Ontario 

Health）在地化推動，以「健康服務、數

據蒐集、專業培訓」為核心指標。建議臺

灣可仿效此一模式，由衛生福利部牽頭，

邀請內政部、勞動部、教育部、法務部、

經濟部等相關部會代表，共同研商跨性別

家庭在長照體系之落實方案；同時納入

LGBTQ+社群組織、長照機構代表、社會

工作與性別研究學者，以及跨性別家庭照

顧者或被照顧者代表，確保充分參與及民

主協商。

（二）地方實踐、需求蒐集與資料公開

地方長照機構應與在地LGBTQ+團

體合作，透過混合式研究方法（Mixed-

Methods Approach），以問卷調查、焦點

團體與深度訪談方式蒐集跨性別家庭照顧

者與被照顧者之需求、滿意度與使用經

驗，並形成質性報告與量化指標；同時建

議應建立長照多元家庭政策資料庫，將相

關報告與評鑑結果等資訊匯整，並公開於

衛福部或專屬網站平臺，定期發布政策檢

視報告。如此做法既可促進政策透明化，

也能提升跨性別家庭照顧者對制度的信任

度，並使學術界與民間團體得以進行後續

研究與行動倡議。

四、社工專業督導與教育：強化跨性別

友善照顧之能力建構

（一）大專院校與在職教育

社會工作教育應將「性別與多元家

庭」納為必修或選修課程，內容需涵蓋跨

性別社群的社會歷史脈絡、性別認同發

展、生理與心理健康議題與創傷知情照

顧。課程教學方式建議採用案例討論、角

色扮演、反思書寫，或邀請跨性別社群代

表進行經驗分享。此外，可與長照機構合

作，讓學生深入了解跨性別家庭照顧者在

生活、家庭與社區中所遭遇的結構性困

境。

（二）機構督導與持續專業發展（CPD）

長照機構中之社工師應接受系統化

的性別敏感度督導（Gender Sensitivity 

Supervision），參考AMDA與AMA之建

議，定期檢視其在個案訪視、需求評估、

資源轉介等流程中，是否真正尊重跨性別

家庭照顧者與被照顧者的首選性別代名詞

使用，並透過督導記錄與反思會議，持續

改進實務技巧。機構亦可邀請性別研究學

者或跨性別權益工作者，擔任外部督導顧

問，協助將性別敏感及文化安全原則具體

化為工作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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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訓與考核機制

整合英國Skills for Care之做法，建議

將「跨性別友善照顧知能」納入證照考

試範圍，並於在職研習中設立「跨性別長

照」專項單元，包括能與跨性別家庭照顧

者建立信任關係、正確協助其申辦各項長

照服務、能在機構內倡導多元性別友善政

策、能透過焦點團體或社群回饋優化機構

程序。此一方式可確保每位社工師都具備

「理論、倫理、實務」整合之跨性別友善

能力，並於督導檢核時納入評估，作為持

續教育學分認列依據。

肆、結論與未來建議：重塑家
庭的意義

面對跨性別家庭照顧者所揭示的研究

困境、政策盲點與實務挑戰，我們有必要

重新審視「家庭」在現代社會中的核心意

義，並提出可行的行動方案，以推動長期

照顧體系向多元包容轉型。

「家庭」的定義應從傳統血緣或婚姻

關係，擴展為以互信、責任與扶持為本的

社會關係。跨性別家庭照顧者與其被照顧

者之間的共同承擔，體現了家庭最基本的

價值，在身心受創、孤立無援或老病衰弱

時，有一群「家人」願意付出時間、情感

與資源，這種情感的流動與支持，不因法

律文書的缺席而減損其價值；相反，卻更

能凸顯政策制度必須調整的必要性。

回顧上述建議，唯有同時在法制層

面予以承認，在機構層面強化文化安全與

性別敏感，並在政策推動過程中納入地方

與社群回饋，最終搭配社工專業之持續教

育，才能真正落實跨性別家庭照顧者在臺

灣長期照顧體系中的平等與尊嚴，未來亦

宜透過實證研究，持續監測各項改革之成

效，以提升制度之回應性與適切性。

只有當我們超越傳統家庭觀念的限

制，重新肯認多元照顧關係的價值，並從

法律、制度、實務與研究多重面向同步推

進，才能真正實現一個以關懷為基礎的家

庭願景，讓跨性別家庭照顧者及所有不同

形式的家庭，皆能公平地獲得支持與尊

重。

（本文作者為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校務研究

中心專任助理）

關鍵詞： 跨性別、家庭照顧者、長期照顧

政策、多元家庭、制度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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